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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Local Community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
zational Model: A Case Study of Dengyue Community in Wuhan

组织模式视角下的在地性社区规划探索*

——以武汉市登月小区为例

胡洲伟   郭  炎    HU Zhouwei, GUO Yan

社区规划已成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前沿阵地。然而，长期自上而下、重物质空间轻社会发展的建设模式，导致社

区内部集体行动能力低下、对外话语权薄弱，社区可持续发展缺乏内生动力。需要衔接社区内部和对外的互动协作，重

建在地性社区规划的组织模式。现有相关研究多采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框架，缺乏层次性。基于集体行动理

论和沟通规划理论，从群内多主体横向联动、群际多层级纵向协作两个层面入手，建立社区规划组织模式的多主体—多

层级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武汉市登月小区的社区规划实践，应用该框架解释社区规划参与主体的阶段性互动关系，建

议因地制宜构建社区规划组织模式。

Community planning has become the forefront of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long-term top-down construction mode, 

emphasiz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while ignoring social development, leads to the low collective action capacity and the weak 

discours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mmun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and rebuild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the local community planning. The existing relevant studies mostly adopt 

the ternary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which lacks hierarch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lanning,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agent & multi-le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mmunity planning 

organizational model from two aspects: the horizontal linkage of multi-agents within the group and the vertical collaboration of 

multi-levels among the group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Dengyue Communit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period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of community planning, and suggests that the organization model of community 

planning should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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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型期，社会冲突趋于常态化，公共领域

的价值协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传统城市

规划逐渐难以满足新的需求[1]。一方面，自上

而下、精英蓝图式的规划忽略了居民的社会交

往需求，导致社会关系疏远、社会资本萎缩，进

而造成城市老旧社区物质环境的衰败；另一方

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地性元素

逐渐边缘化，标准化的建设模式导致“千城一

面”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基

础单元，既聚集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政策

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城市治理和城乡规划工作也出现显著

的“社区转向”[2]，“社区”“社区发展”“社区治

理”“社区营造”“社区规划”等词汇成为热点

议题。

“社区”（community）概念源自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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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s，意指“亲密的关系”。社会学家斐

迪南•滕尼斯[3]基于“机械团体”和“有机团

体”，提出“社区”和“社会”概念，前者指基

于自然意愿（nature will）的社会关系，而后

者则是基于理性意愿（rational will）[4]。可见，

社会而非空间，是“社区”的本质属性。费孝

通[5]认为，社区是指基于一定地域和人口规模

的、具有某种共同意识和紧密社会关系的社会

共同体。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规划”则源自西

方20世纪初的“睦邻运动”，旨在培养社区居

民的自主互助能力[6]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

简称“二战”）恢复重建期间，在联合国的积极

倡导下，各国家和地区纷纷发起“社区发展计

划”[7]，指基于社区共同体利益的发展总体部署，

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制度建设和建成环

境方面[8]。以居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介入公共决

策，并逐渐制度化，覆盖公共政策的各个环节，

规划师的职能也随之从资源分配者转向利益协

调者[9-10]。社区规划的跨学科特征[6]9，引发了西

方城市规划理论对技术理性和建筑思维的深

刻反思[11]，[12]83。我国社区规划起步较晚，类似

的规划由城市规划部门和民政部门分头推进，

分别侧重物质空间和社会发展[13]。

国外社区规划研究已形成完备的理论体

系，研究热点集中于协作参与、特殊社区、社区

韧性等方面[14]。国内研究则起步于20世纪末，

最早以介绍国外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主，多为静

态研究[15]，近10年来发展迅速，研究内容集中

于公众参与、城市更新、社区营造、社区治理、社

区规划师等议题，实证研究数量快速提升[16-19]。

现有研究对协调多元利益主体、促进社区综合

发展的价值原则基本达成共识，但缺乏对规

划的权力背景和现实冲突的关注，造成理论与

行动之间的鸿沟[20-23]。既有研究多采用适用于

西方扁平化管理结构的“政府—市场—社会”

分析框架。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其研究

结论难以简单套用于我国科层式管理结构，对

竖向多层级主体的互动机制缺乏清晰的解释。

考虑到组织的层次性，本文从群内多主体横向

联动、群际多层级纵向协作两个层面入手，探

讨对比社区规划的3种组织模式：上端统筹、中

部主导和两端发力。结合相关理论和参与式社

区规划实践，观察案例的协作过程和在地性元

素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我国社区规划实践提供

对比和参照。

1   组织模式视角的理论基础

公众参与和利益协调是社区规划的核心。

就我国实践来看，公众参与的制约因素来自两

个层面：一是社区内部集体行动能力低下，反

映效率问题；二是社区对外话语权微弱，反映

公平问题。对应的理论解释来自两个学科：一

是侧重效率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以群内行为作

为观察对象，关注公共资源的供给和集体行动

的效率；二是侧重公平视角的社会学研究，以

群际关系为研究范围，关注多元价值的协调和

多元主体的博弈。

1.1   集体行动理论

公共物品是评价社区规划成效的重要指

标。根据排他性与竞争性的强弱，物品可分为

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公共池资源”和纯

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弱竞争性和弱排他

性，如基本公共服务，是通过强制性纳税保证

供给[24]。“公共池资源”则具有强竞争性和弱

排他性，即多个体竞争有限资源，社区公共领

域就属于典型的“公共池资源”[25]。对于“公

共池资源”的供给，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以哈定（Garrit Hardin）和奥尔

森（Mancur Olson）为代表的“公地悲剧”

说，认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逻辑冲突。

由于“公共池资源”排他性较弱，追求个人利

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具有强烈的“搭便车”

冲动——没有成本约束，无节制地使用公共资

源，最终导致资源枯竭[26]，也就是所谓的“吃

大锅饭”。奥尔森[27]提出，两种特定条件能激励

集体做出改进：一是效用“不对称”，消耗同

等资源，部分成员能比其他成员获得更高的效

用；二是“选择性激励”，向支付成本的个体搭

卖（奖励）私人物品，激励成员为集体利益做

出贡献。如果缺乏约束或激励，市场“看不见

的手”就会失灵，自利行为损害集体利益，因

此市场难以有效供给公共池资源。

另一种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8-29]

的“集体行动”说，认为集体自治组织能比市

场和政府更有效地治理“公共池资源”。该观

点质疑公私二元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大量决

策实验表明，在集体中，个体的“公平”偏好

并非均质的，除“理性利己者”外，还普遍存

在互惠倾向的个体，并可细分为两类：一是“条

件合作者”，类似集体中的“老实人”，他们接

受并遵守“共同规范”，其比例与“理性自利

者”成反比，即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二是“志愿惩罚者”，类似乡绅长老，他们具有

一定威望，惩罚不遵守规范的“理性自利者”，

但需要为维护“共同规范”（追求公平）支付

额外的成本。在可以监督个体行为、集体有权

实施惩罚的前提下，经过多轮集体行动的重复

情景训练，“理性利己者”可能转为“条件合

作者”。互惠倾向的个体越多，互惠性规范的接

受度越高，对其他个体和集体整体的信任越

深，就越容易促成高效的集体协作。在社会学

研究中，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也被称

为社会资本。

综上，对社区而言，社区成员越稳定、社

会关系越紧密、社区规模越可控，就越容易建

立社区信任、培育社区资本、达成集体共识、

提高集体行动效率，进而有效治理“公共池

资源”[30]。

1.2   沟通规划理论

西方社区规划兴起于二战后社会经济的

剧烈调整，其价值判断根植于后现代主义思潮

对社会公平和多元价值的推崇[12]84，[31]。自“倡

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提出后，西方

城市规划经历了从理性综合规划向沟通协作

规划的范式转型，批判精英主导式、理性系统

规划的有限理性，认为公众参与是市民的基本

权利，使得社区规划成为规划体系发展动力的

来源。规划理论的“沟通转向”回应了公众参

与规划的热情，逐渐形成了谈判规划、协商规

划、建立共识、沟通规划、协作规划等多种同源

的规划理论变体[3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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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式规划形成了新的规划范式，其思

想源自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33]的

交往理性学说，即人与人之间存在“沟通理

性”，可以实现“无扭曲的沟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基于相互理解建立共同遵守

的规则。弗利斯特（John Forester）[34-35]最早

在规划领域引入交往理性概念，提出协商规

划理论，认为规划师更应该是组织者和沟通

者，规划师不能“为居民规划”（planning for 

people），而是“与居民规划”（planning with 

people）。英尼斯（Judith E. Innes）[36]将协

商规划从理论引向实践，把规划视为沟通和

协调的过程，其关键环节是产生信息和达成

共识，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可以嵌入共识、实

践和制度中。总而言之，沟通规划是“政府—

公众—规划师—社区组织”的多边合作，关

注伙伴关系的建立、重塑，将多元利益的共识

作为规划合理性的来源，而不过分强调成果

形式[12]87。

协作式规划被认为是沟通式规划的延

续[37]。代表人物希利（Patsy Healey）认为其

思想来源结合了交往理性学说、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利话语理论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与制度学派的观

点。福柯认为“权力塑造认知，认知决定行为

（权力）”，吉登斯提出“结构的二元性”（the 

duality of structure），认为结构既是开展行为

的媒介，又是行为实践“再生产”的结果[38]。

因此，相比沟通规划，协作式规划还强调场所

营造和制度建设。协作规划与“管治”和“制

度”相联系，在包容性辩论中完成制度和管治模

式设计，进而实现空间内的“差异性共存”[32]347。

近年来，发展出内涵基本一致的“参与式规划”

（participatory planning）概念，强调规划编

制、实施和管理全过程的公共参与。本文侧重

考察不同环节的协作，因此采用参与式规划

的表述。

综上，沟通规划理论将规划看作一个协调

多方利益、达成共识的空间治理过程。这一过

程中，规划师主要作为协调员和倾听者，组织

在地主体展开协作，通过有效的沟通将在地性

要素嵌入社区规划。

2   在地性社区规划的组织模式

在地主体协作的成效取决于两个维度：

一是水平维度，即社区内部的协调，包括居民、

居委会、业委会、物管企业、社区组织等多方主

体，保障居民参与的可持续性；二是纵向维度，

即社区与政府、市场等外部主体的协作，保障

社区的话语权和决策影响能力。话语权的尺度

和范围是衔接这两个维度的轴线，共同构成多

主体—多层级的合作框架（见图1）。两个维度

的协作效果可能存在竞争性，伴随话语权的尺

度变化而此消彼长，假如社区内部集体行动效

率越高，对外谈判能力越强，社区与政府达成

共识的周期可能越长。这一现象经常出现于城

中村的改造，村集体社会网络越强大，与政府

的谈判周期往往就越长。基于此框架，我们还

可以观察在地性元素“生成—传递—实践—

反馈—再生产”路径的层级结构。

2.1   纵向协作： 因地制宜确定组织模式， 落

实社区诉求

组织模式对规划及实施效果的影响具有

在地性特征，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密切相关。就本文考察案例所处的中部地区而

言，现阶段老旧小区改造的利润空间有限，市

场主体缺乏参与意愿，社会组织的发育也普遍

滞后，改造和社区规划多是以政府或社区为主

导。政府侧，主体包括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社

会侧，由于市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业委会和

物业缺失的情况普遍存在，居民主要通过社区

居委会参与社区规划。在此背景下，改造组织

模式可归纳为3类。

模式一：区级主导、街道与社区协作型。区

级规划局确定专业团队，对接街道与社区。专

业团队调动社区力量，共同编制方案后，向街

道和区级汇报，上下协作、往复协调多方诉求，

最终确定方案，确保了方案的可实施性。区建

委负责规划实施，实施方案参照了设计方案，

但又按“规范”作了修改。这些“不规范”恰

恰是居民相互妥协后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结果，

规划和实施有所脱节。要保证规划方案落地，

专业规划师和社区居民力量有必要切入后期

实施和营造环节，但没有专业社会组织引导，

社区自组织的能动性有限。

模式二：街道主导、区配合、社区全面参与

型。街道确定规划团队，团队下沉社区，联合社

区共同完成方案编制。编制完成后，由街道提

请区级负责部门，组织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讨论

并敲定方案。实施改造环节由街道统筹，部门

配合。街道作为纵向协作的组织枢纽，统筹规

划编制和实施的各个环节，避免了职能部门间

的不协调，保证了方案落地。方案完成后，启动

社区营造，专业规划师跟进，确保营造的质量。

模式三：社区主导、区统筹、街道配合型。

社区自主申报，自行组建“众创”团队，聘请

具备规划、建筑和社会服务知识的3类人群，区

规划局协调规划编制。在社区的主导下，规划

方案更能体现居民实际诉求，居民参与规划的

意愿较高，社区规划和基层治理相融合。缺点

在于社区可能无力识别优秀的专业团队，难以

协调3类人群，规划编制质量缺乏保障。街道被

动服务缺乏动力，区和社区之间因行政层级之

隔，纵向沟通与协作不畅。

社区规划组织模式的适配与否取决于应

用对象的制度、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具体的事

权范围和利益结构。根据沟通规划理论，综合

系统的社区规划涉及同一空间范围内不同尺

度事权和利益主体的交叉，规划编制、沟通和

实施中寻求共识的过程内嵌于社会制度背景

中，制度因素深刻影响着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共

识的达成质量，进而影响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多

元主体的协作。这就需要组织模式中具有能与

各主体公平对话并促成理性协作的枢纽。上述

3种模式在编制、沟通、实施环节上各有优劣，

其效果体现为协作效率和话语权公平两个维

度的特征强弱组合。对比3种模式发现：沟通效

率方面，模式一和模式二由政府部门或派出机

构主导，在现有体制下利益协调更畅通，模式

三要求社区具有较高集体行动能力，否则内部

横向联动容易陷入“失灵”陷阱，进而影响纵

向协作；实施质量方面，模式一由于规划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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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脱节，难以保障规划意图落地，模式二的

协作方式具有连贯性，衔接更紧密，模式三要

求社区居民和领导力量的认知和决策能力较

高，否则难以保障规划方案的质量。

2.2   横向联动： 搭建平台引导居民参与， 培

育社会资本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社区公共空间属于典

型的“公共池资源”。市场化过程中，传统“熟

人社会”逐渐转向“生人社会”，社区社会关

系疏远、社会资本衰退、社会信任缺失导致的

集体行动能力低下，是老旧小区“公共池资源”

治理失灵、物质空间加速衰败的深层动因，也

是促成社区内部横向联动的主要障碍。

就协作目标而言，社区规划应“标”“本”

并治：一方面，强调规划的共享性，调动社区居

民积极参与社区规划全生命周期，充分吸纳在

地性元素，确保规划方案、实施和管理制度能

体现社区共同意志，在实践中向居民反馈积极

的信号，培养居民的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强

调规划的过程性，发挥媒介作用，将其作为训

练社区集体行动能力的过程，通过居民面对面

式、多轮往复的交流和互动凝聚集体共识，强

化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增进成员间的互信、

互惠和互助意识，并在改造成果中设置“选择

性激励”，引导社区居民从“自利者”转向“合

作者”，重建社区“共同规范”等社会资本，促

成居民广泛的横向联动，培育社区的自治行动

能力，进而实现可持续的在地性要素再生产和

“公共池资源”的有效治理。

就协作流程而言，可从3个方面着手：①搭

好联动“平台”。建立长期性的在地编制平台，

如成立“社区工作坊”和协商议事平台，发现

社区能人，带动社区各方利益主体参与规划编

制过程。②办好集体“活动”。因地制宜，针对

性拟定各阶段工作内容（如现场调研、方案编

制和制度设计等），以居民关注的痛点、难点、

焦点事件为主题举办社区联席会议，邀请社区

居民参与活动的组织和宣传。③做好横向“协

调”。规划师从技术人员转型为社区活动的“发

起人”和“协调员”，需要更新技能包：一方面

提供专业技能咨询，协助社区挖掘本土资源和

潜能，借助地方性知识解决在地问题；另一方

面需要增强沟通技能，向居民解释规划方案，

组织参与人理性、开放、有效地展开提议、讨论

和协商，促成方案共识，进而引导居民自发参

与方案编制、监督实施和管理维护。

3   武汉市江汉区登月小区在地性导向的

    参与式社区规划实践

登月小区隶属江汉区新华街道取水楼社

区，建成于1985年，西临新华路，东邻小南湖

公园，唯一出入口位于登月大厦西侧的新华

路（见图2）。小区占地约0.8 hm²，建筑面积约

1万m²，共5个住宅单元，均为8层，左侧2栋住

有原饮料厂职工，右侧3栋住有原船舶检验厂

职工。现有居民106户共320人，年龄主要集中

在50—70岁，56%居民为退休人员，空巢家庭

和独居家庭占比过半。24%居民为自由职业

者，其中租户的比重很高。小区原产权为东垦

集团、晴川公司、泾河饮料厂所共有，后被个人

买断，属于国有企业搬迁改制后遗留型职工宿

舍，是典型的开放式、无物业、租住比高的老旧

小区。

调研发现，小区的主要问题包括：①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停车问题以及非机动车的充电

安全问题。②公共活动空间极度匮乏。居民私

搭乱建现象普遍，小区原有的开敞空间难以利

用。③配套设施失管失修。小区没有业主委员

图1  组织协调模型及规划程序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organization coordination model and planning proced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登月小区区位图

Fig.2  The location map of Dengyue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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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物业公司和其他自主管理组织，导致空间

品质与配套设施标准严重恶化。④社会资本匮

乏。人员构成复杂，租住比和老龄化程度较高，

社区自治能力弱。⑤治安环境较差。由于是开

放型小区且长期管理不善，居民人身财产缺乏

保障。基于现状问题和居民诉求，新华街街道

办（以下简称“街道办”）提议以“美丽社区，

共同缔造”为规划理念，开展“共谋共建共评

共管共享”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多元主体的互

动可划分为规划编制、改造实施和后期管理3

个阶段。

3.1   组织模式及权责分配

基于武汉市地方实际，为保障社区规划

落实落地，登月小区采用了模式二（即“街道

主导、区配合、社区全面参与”）。参与主体包括

街道办、取水楼社区居委会（以下简称“居委

会”）、社区居民代表、规划团队和区级各职能

部门，具体权责分配如下（见图3）。

 （1）街道办全面主导，主要负责4大方面。

一是统筹纵向协作。成立工作组专班，负责“对

上”工作，街道办向区一级争取改造项目立项，

组建由规划团队、社会组织、社区力量共同构

成的“众创团队”，统筹规划、建设与后期营造

工作。二是主导规划编制。聘请专业规划团队

开展编制工作，街道办代表居民诉求征求各部

门对改造方案的意见，提请区房管局协调辖区

企业和涉及相关事权的职能部门。三是推动落

实。负责聘请深化设计方，并提请区职能部门

协助敲定工程建设方。四是保障居民话语权。

街道办聘请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以下简

称“社会组织”）跟踪记录规划编制工作进度，

组织居民与专业规划师、深化设计方、工程建

设方深入对接规划方案，在居民的参与下，推

动规划方案落地。

（2）居委会负责引导居民、规划团队、社

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横向联动。居民通过居

委会参与项目全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

前期深度参与编制。以居民规划师身份参与规

划编制，从发展诉求、方案对策、行动组织等方

面提高社区规划和建设工作的有效性。二是监

督中期方案实施。由社会组织发动参与规划编

制的居民代表介入社区营造活动，担任施工监

理，推动规划方案落地。三是主导后期维护管

理，在社会组织调动下，居民自发开展一系列

共谋共建共治共享活动。

（3）区房管局受区政府委托作为负责单

位，其他职能部门参与配合。房管局协助街道

办对接各职能部门，推进相关规划改造工作，

覆盖从规划到建设的全过程。如与区水务部门

对接，解决上水、下水问题；园林绿化需要与园

林部门对接；规划方案需要听取区规划部门意

见；违建拆除与后续管理等向城管部门征求意

见；方案确定后，由发改部门立项，组织工程实

施经费预算上会审议等。

（4）规划团队负责指导社区规划编制工

作。规划师下沉社区提供技术支持，指导“众

创团队”以工作坊形式推进现状调研、规划意

向公示、重点区块联合设计、方案征询等工作，

聚焦社区突出问题，形成社区规划的流程、方

案、成果和建设标准。

（5）社会组织承担组织活动职能。协助居

委会开办各类社区活动，协调社区多方利益诉

求，修复社区社会网络，培育社区集体行动能

力，促成社区横向联动，协助居民落实后期的

维护、管理与持续更新。

项目践行了规划、建设与管理全过程协同

的理念，伴随工作重心的上升或下沉，各主体

阶段性分工，角色和职能也进行相应的动态调

整，各阶段分别体现了利益协商的重心在侧重

横向联动和纵向协作之间的转移轨迹。

3.2   规划编制阶段

规划编制前期阶段侧重社区内部的横向

联动，由居委会主导，组织规划团队与居民共

同开展社区规划编制工作，社会组织参与。居

委会开展了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引导居民深度

参与规划编制及后续实施与管理的全过程。

为促进多方在地主体就现状问题、改造方

向、规划设计方案达成共识，依次推进4个阶段

的系列活动。①发掘社区规划师，搭建工作坊。

由规划团队、街道办、居委会、居民代表等组成

“规划工作坊”，居委会负责落实场地、制定工

作计划和宣传工作，调动居民开展“发现社区”

与“发现社区规划师”等主题活动，推选居

民代表，确定工作坊成员。②明确焦点问题，确

定改造意向。规划团队通过实地踏勘、居民访

谈和问卷调查，全方位把脉社区，针对焦点问

题组织多轮工作坊座谈，就改造意向达成共识

（见表1）。③开展“联合设计”，达成方案共识。

根据改造重点和改造意向，形成6大项目包，包

图3  登月小区社区更新组织模式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new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Dengyue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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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社区入口改造、打造“社区客厅”、北侧入户

巷道翻新、物业用房场地改造、南侧巷道改造和

建筑外立面改造。方案完成后与居民代表讨论

沟通，调解社区多方利益主体，经多轮联合设计

后形成设计方案（见图4）。④由街道负责协调

相关职能部门多方意见，确定最终改造方案。

初步方案征求部门意见环节，沟通的侧

重点转移至纵向协作，决策重心上移至街道尺

度。规划团队充分维护居民的基本利益，听取

区级各方建议，对方案进行完善，最后再回到

社区征得居民同意。这一过程中，通过街道和

规划团队的纵向协调，促成了居民和政府间的

利益共识，确保方案可实施性的同时最大程度

展现了规划方案的在地性元素。

3.3   改造实施阶段

在此阶段，由居委会和社会组织分工，前

者负责协调纵向的利益矛盾，为实施改造创造

条件，后者负责引导居民开展社区营造和制度

建设，促进社区内部的横向联动。

居委会统筹施工，主要是前期的纵向利

益协调和拆违工作。停车问题是利益协调的重

点。登月大厦拥有停车场和社区客厅部分土地

的产权，对在其所有地红线范围内施工颇有微

词。社区工作人员与登月大厦相关管理人员多

次沟通协商，另寻临时场地才解决停车问题。

社区的非机动车停放由居委会出面交涉，交由

附近社区的专业物业代管。违建也是小区历史

遗留“难题”。由于违建属性复杂、用途多样，

居委会提出分两个阶段清理。第一阶段全面摸

清违建底数。居委会逐户询问是否有私搭行

为，再由城管部门集中清除建筑周边和沿片区

围墙搭盖的违建。拆违后社区环境品质提升明

显，形成示范作用，居民也逐渐接受拆违。第二

阶段是清理连接建筑主体的违建。因为涉及违

建主体的日常起居生活，居民抵触情绪较大。

最终，在参与积极性较高居民的影响和带动

下，拆违工作圆满完成。

社会组织负责组织社区活动，设立活动

制度，引导居民开展多样化的社区营造系列活

动。活动包括社区宣传标语和文化墙主题征

集、搭建开放空间工作坊、居民规划师团队规

章制度研讨会、社区规划监理团队例会、志愿

服务队、“问题收纳工厂”等。通过社区活动挖

掘社区能人和居民骨干代表，聘任为居民规划

师，发挥指导员、宣传员、管理员的多重角色，

做社区与居民间的传声筒，引导其他居民转变

为社区行动的“条件合作者”，携手共建社区。

居民规划师自发承担了施工监理工作，并

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向居委会反馈更加符合居

民实际需求的改造建议。譬如，进行立面整治

时，居委会逐户走访收集居民意见，参考居民

规划师的建议，再与施工方沟通，商议具体改

改造内容 具体问题 改进意向

道路交通

入口处机动车停车占用道路和公共活动空间，阻
碍道路通行

保障道路安全，把停车问题解决掉，设置
入口门禁

车库设施陈旧老化且妨碍消防行车 打通消防通道，在原位置改建立体停车
车库

南侧巷道上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占用道路和公
共活动空间，阻碍道路通行 车棚需求不大，可以考虑部分拆除

328栋门前广场共享单车随意停放，占用公共活
动空间 在建筑东侧集中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库

公共空间

小区入口处道路狭窄，景观性差 拆除违建、规范路边停车，设置景观
楼前公共空间缺少公共设施；
缺少绿化荫蔽，地面铺装单一

清除堆放的杂物，设置休憩空间和健身
器材

巷道空间铺装条件良好，但杂物堆积和电线较
杂乱

清除违建；
整理室外电缆

328栋门前废弃空间场地条件良好，有待开发；
建筑南侧公共空间活动丰富，且自发形成微绿
化景观，但缺乏一定的引导

改造成小区活动中心（如棋牌室）

配套设施 室外电缆排线杂乱，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照明、
监控设备数量不足 整理室外电缆，加设2处路灯和1处监控

景观环境
现存花坛陈旧老化，并未体现其应有功能 修缮花坛，种植观赏性花卉

现存树木周围环境杂乱，并未最大化体现其价值 多设置绿化植被，清理场地，增加座椅
等设施

建筑空间
违建建筑破坏小区环境且存在安全隐患 拆除部分违建
建筑立面杂乱 立面粉刷，规整电线，规范搭衣服行为
楼梯间外立面破损严重 清理楼梯间环境，修缮配套设施

表1  具体问题和改造意向

Tab.1  Community issues and renovation intentions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图4  社区改造方案

Fig.4  Community planning schem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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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措施，形成让业主满意的改造方案。使居民

从编制阶段的参与者转变为共建共管的发起

者，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了其

对社区的责任感和归属感。

整个实施过程充分考虑了登月小区的实

际情况和居民诉求。虽然基于规划可行性、项

目实施难度等方面，施工方案调整了部分项

目包，但仍然最大程度保障了在地性元素的落

地。实施中，决策重心再次下沉，侧重社区尺度

的横向联动，达成了社区居民内部的利益协

调，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

3.4   管理维护阶段

管理维护阶段关注社区内部的横向联动，

由居民自发承担，旨在培育社区资本、提升社

区集体行动能力。居委会和社会组织提供协

助，其他主体逐渐退场。

项目施工后期，社会组织举办了“‘登月

我来造’绿植银行认领”“‘登月通’民意征

集会”等活动，引导居民参与美好社区的共

建活动，增强居民自治意识。此外，还组织了

志愿者服务队培训，建立长期分类型的责任

监督机制。

施工完成后，社会组织设置“选择性激励”，

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比如，推行“登月

通积分制”，居民每次参与社区事务或志愿服务

都可获得积分，到达设定分数就可以兑换社区电

动车棚的钥匙、优先选择便民服务等福利。此外，

居委会还为登月小区争取到公益性的“红色物

业”服务，保障改造后的长效物业管理。

经历重点项目建设和多轮社区活动，居民

在居民代表和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参与社区事

务的意愿不断提高，居民社会关系趋于紧密，

对社区“共同规范”的认同度提升，社区集体

行动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以“小微”促“全局”，

逐步转向居民自主，形成内生动力，实现了从

社工主导模式向志愿服务自组织模式的过渡，

进而推动社区全面自主地可持续发展。

4   总结与讨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带来了巨

大的旧改需求。在此背景下，社区规划成为城

镇化“下半场”的前沿阵地，关乎城市发展的

成败。本文从社区居民内部横向联动和社区外

部纵向协作两个层面入手，构建了社区规划多

主体—多层级的组织框架，归纳武汉市3种组

织模式。针对武汉市和案例小区的地方现实背

景，“街道主导、区配合、社区全面参与”的模

式似乎更为有效。在横向联动维度，可通过搭

建在地性工作平台，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规

划全过程。在纵向协作维度，可根据社会发育

程度、社会资本、人文环境、社区人口结构等方

面的社区特征，因地制宜地选择社区规划组织

模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在提供一个立体

综合的分析框架，以便观察规划过程中权力尺

度和分工结构的演化，综合辨析社区规划的效

率和公平性。基于武汉市实际和改造事权范围

对组织模式的评价结论本身并不具有普适性。

此外，本文对于社区内部和社区对外协

作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猜想，有待进一步研究证

实。从发达国家实践来看，在“新自由主义”

政治下的社区规划似乎表现出一定的效率劣

势[39]，并存在政府将公共服务责任与规划权力

一并转移给社区的现象。我国城镇化尚处于发

展阶段，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仍然是现阶段城市

治理的基本目标，无法简单套用西方研究结

论和实践做法。如何在扩大社会公平的同时兼

顾发展效率，平衡对原住民和新市民的资源

投放，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社区规划的关键性问

题，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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